
评分细则 
一、商务评分（分值 30 分）（小数点保留两位）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说明 

1 磋商报价 30分 

1、根据财政部财库【2014】214 文件规定，综合评

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

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磋商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

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2、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

格权值×100； 

二、技术评分（分值 70 分）（最小打分单位 0.5 分） 

序号 评审分项 
评审 

分值范围 
评分说明 

1 
主要施工组织方案和

施工措施 
0-15分 

对整个工程施工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

织设计文件完整，整个施工方案科学合理，先进可行，并

符合施工规范要求： 

方案完整、施工组织有序、针对性强者 10-15分； 

方案基本可行、施工组织尚可、有针对性 5-10（不含）分； 

方案不齐全、施工组织无序、缺乏针对性 0-5（不含）分。 

2 对本工程项目理解 0-10分 

结合本工程特点,对工程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深入理解，同时

降低本项目实施对所处周边环境施工影响，有符合本项目实

际的针对性实施措施方案，得 7-10分； 

结合本工程特点，对本工程理解一般或只是通用性理解，对

周边环境影响针对性实施措施方案一般得 4-7（不含）分； 

结合本工程特点，对工程理解欠缺，无针对性实施措施方案

得 0-4（不含）分。 

3 报价合理性 0-6 分 

结合施工方案对最终报价的合理性进行评审 

报价与施工方案、采购要求结合紧密，质量有保障且价格合

理的得 4-6分； 

报价与施工方案、采购要求有一定呼应，质量尚可得 2-4（不

含）分； 

报价与施工方案、采购要求契合度不高，质量保障难以证明

得 0-2（不含）分。 

4 工程施工工期计划 0-5 分 

工程按期完成，有确实可行的施工工期计划和施工作业计划

得 4-5分； 

工程按期完成，有施工工期计划得 2-4（不含）分； 

工程按期完成，未提供施工工期计划和施工作业计划得 0-2

（不含）分。 

5 
技术、安全、质量及

成品保护措施 
0-10分 

所采取的技术、安全、质量有保证措施，措施有力，并符合

实际得 7-10 分； 

所采取的技术、安全、质量有保证措施，措施一般，相对符

合实际得 4-7（不含）分； 

所采取的技术、安全、质量有保证措施不齐全，措施不足得

0-4（不含）分。 



6 

施工现场管理机构的

设置和现场管理保证

体系 

0-8 分 

施工现场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现场管理保证体系完善齐全的

得 6-8分； 

施工现场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现场管理保证体系能够满足要

求的的 3-6（不含）分； 

施工现场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现场管理保证体系不足的得

0-3（不含）分。 

7 

拟投入本项

目的人员配

置情况 

项目组

人员情

况 

0-5 分 

项目管理人员及其他技术人员安排充足，人员配备实力强得

4-5分； 

项目管理人员及其他技术人员安排合理得 2-4（不含）分； 

项目管理人员及其他技术人员人数较少得 0-2（不含）分。 

8 类似项目业绩 0-6 分 
近三年（2019 年度 9 月至今）类似业绩（每提供一个得 2

分；以提供的合同复印件或成交通知书为准） 

9 自报工期 1-2 分 

自报工期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者得 1 分，自报工期能满足

磋商文件要求且自报经济处罚满足磋商文件要求者得 2

分。以《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报价情况汇总表》为准。 

10 自报质量 0-3 分 

自报质量等级为“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者，得 1分；

自报质量等级为“一次性验收合格率100%”且自报经济处

罚满足磋商文件要求者得 3分。以《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

报价情况汇总表》为准。 

注： 

1.类似项目业绩由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业绩在业务内容、技术特点等方面与本项目的

类似程度进行认定。 

2.以上各项评分内容，如供应商未提供相对应内容，磋商小组不受最低评分标准限制，

可予以零分计算。 

3. 同类项目业绩以提供的合同复印件或成交通知书为准，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或成交

通知书注明日期为准。 

 

4.5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

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 3 家的。 

 


